
收入的范围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

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

财产的范围

国税总局《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本条中转让财产中的“财产”的范围进行了解读，《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

六条列举了以下几种类型：

（1）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财产。

（2） 生物资产，是指企业拥有的有生命的动植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3） 无形资产，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

形资产只有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

可、租赁或者交换时，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商誉、知

识产权等。商誉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积累的良好声誉和信用，可折价作为财产出

资入股，或者转让、出租给他人以及为他人提供担保。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

标权和著作权（版权）以及非专利技术等，是受法律保护的智力成果。知识产权

除经过以特许权使用的方式授予他人使用外，还可以依法转让，改变其权利主体，

同时为出让人带来收入。

（4） 股权，是指企业投资其他企业而因此享有的以其出资额（认购股份）为限

的收益分配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股权既有财产权的性质，也有表决权、人身

权的性质，但其投资收益是主要目的，因此可以作为财产转让。

（5） 债权，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发生的特定权利

义务关系，债包括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而债

权是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对特定相对人的财产等请求权。债权还可以通过债券



形式表现，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等，是指特定主体发行的、

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债券提高了债权的流通性，极大地便利

了债权通过转让实现其经济价值。


